
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文件湖 北 省 教 育 厅
鄂卫函〔2021〕79号

关于做好 2021 年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

医学生招生培养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州、县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教育局，相关高等医学院校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

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63号）、教育部等 6部门《关于

进一步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意见》（教高

〔2015〕6 号）和省卫健委、省委编办等六部门《关于统筹做好

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的通知》（鄂卫通〔2020〕25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省委编办《关于核准 2021年度全省农村订

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医学生用编计划的函》（鄂编办函〔2020〕

236号），现就 2021年度农村订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免费医学生

（以下简称定向免费医学生）招生培养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考条件

定向免费医学生重点为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（指乡镇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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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院、村卫生室）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，培养专业主

要是临床医学、中医学（含民族医学）等专业。定向免费医学

生原则上招收农村生源，考生报考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并已报名参加我省 2021

年统一高考；

（二）本人及父亲（母亲）或法定监护人的户籍须在我省

农村，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年以上农村户籍；

（三）身体条件符合教育部、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

会制定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

3号）等相关规定；

（四）本人热爱医疗卫生事业，自愿报考且承诺毕业后在

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履约服务 6年（含衔接住院医师规

范化培训的 3年）。

二、招生计划

2021年国家下达我省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为 400人（附

件 1）。其中临床医学专业招生 300人，培养高校为湖北医药学院

[临床医学专业首选科目要求为物理，再选科目要求为化学、生物

（2门科目考生均须选考方可报考）]、湖北科技学院[临床医学专

业首选科目要求为物理，再选科目为化学、生物（2门科目考生选

考其中一门即可报考）]；中医学专业招生 100人，培养高校为湖

北中医药大学（中医学专业首选科目要求为物理或历史，再选科目

不提要求）。计划按县（市、区）分解方案详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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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资格申报

（一）已经参加 2021年高考报名，且自愿申报定向免费医

学生计划资格的考生，5月 9日前到户籍所在县（市、区）卫生

健康局提交资格申报表及诚信申报承诺书（附件 2、3），并进

行信息审核，如考生提供的信息不实，所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

人承担。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将所有考生信息公示（公示

期不少于 10天），无异议后，于 5 月 20日前，将资格审核通

过的考生信息加盖公章报送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委。

（二）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委负责汇总和公示辖区符合报考资格

的考生信息，于 5月 25日前将考生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4）加盖公

章报送省卫生健康委。

（三）省卫健委审核汇总并公示后，将 2021年度定向免费

医学生考生资格信息提交省招办进行公示。

四、招生录取

2021年我省定向免费医学生，以市（州）为单位安排计划定

向招收本市（州）考生（以考生报名号第 5第 6位为准）。符合条

件的考生在本科提前批单设志愿栏内填报志愿。录取时，高校根

据考生志愿和成绩信息，按市（州）招生计划总数，分市（州）从

高分到低分确定录取名单。未完成的计划公开征集志愿。已录取

的定向免费医学生不再参加后续批次录取；未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后

续批次录取。免费医学生录取结束后，招生院校应及时将录取名单

（附件 5）提供给省卫生健康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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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签订协议

根据《关于统筹做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工作的通

知》要求，定向医学生在高考录取后、获得入学通知书前，须与培

养学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签定《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》，

享有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六、报到注册

定向免费医学生须持高校录取通知书及定向就业协议书按规

定时间到校完成报到注册。对于未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的学生，高

校不予注册。考生被录取后无生病等特殊原因或不可抗力等双方约

定或其他合法解约事由，进校后不能转专业。考生如改变定向意向

未按时报到入学的，视为放弃入学资格。

七、加强招生宣传和履约管理

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和培养高校要积极

配合，做好 2021年度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工作的政策宣传，严

格按照《关于加强和规范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履约

过程管理的通知》（鄂卫通〔2021〕10号）要求规范定向免费

医学生履约过程中的管理，积极落实签约定向免费医学生岗位

编制和就业保障。

附件：1. 2021年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免费医

学生招生计划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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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资格申报表

3.考生诚信申报承诺书

4.2021 年度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免费

医学生考生申报信息汇总表

5.2021 年度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免费

医学生录取名单

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北省教育厅

2021年 4月 22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湖北中医药大学、湖北科技学院、湖北医药学院

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1年 4月 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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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（本科层次）免费医学生

招生计划分配表

市 县 合计
专业计划需求

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

全省合计 400 150 150 100
武汉市 41 14 15 12
武汉经开区（汉南区） 6 3 3 0
新洲区 9 3 3 3
黄陂区 10 2 3 5

东西湖区 10 4 4 2
江夏区 6 2 2 2
黄石市 16 5 5 6
市本级 0 0 0 0
大冶市 6 2 2 2

阳新县 6 2 2 2
西塞山区 4 1 1 2
十堰市 20 11 5 4
市本级 0 0 0 0

张湾区 1 1 0 0
丹江口 3 3 0 0
郧西县 0 0 0 0
竹山县 6 2 2 2
竹溪县 10 5 3 2
房 县 0 0 0 0

荆州市 35 13 14 8
沙市区 5 2 2 1
荆州区 5 2 2 1
江陵县 4 1 1 2
松滋市 5 2 1 2
公安县 4 1 2 1
石首市 4 2 2 0
监利县 4 2 2 0
洪湖市 4 1 2 1

宜昌市 41 19 12 10
市本级 0 0 0 0
夷陵区 0 0 0 0

点军区 4 2 0 2
宜都市 0 0 0 0
枝江市 6 3 3 0
当阳市 8 3 3 2
远安县 7 3 2 2
兴山县 2 1 0 1
秭归县 1 0 0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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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县 合计
专业计划需求

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

长阳县 5 2 2 1
五峰县 8 5 2 1

襄阳市 49 22 16 11
市本级 0 0 0 0
东津新区 0 0 0 0
高新区 0 0 0 0
襄州区 9 4 3 2
襄城区 0 0 0 0
樊城区 1 1 0 0
老河口 9 4 3 2
枣阳市 7 4 1 2
宜城市 6 3 2 1
南漳县 8 3 4 1
谷城县 4 1 1 2
保康县 5 2 2 1

鄂州市 11 5 4 2
鄂城区 4 2 1 1
梁子湖区 7 3 3 1
荆门市 8 3 3 2
掇刀区 0 0 0 0
东宝区 0 0 0 0
钟祥市 3 1 1 1
京山县 0 0 0 0
沙洋县 5 2 2 1

孝感市 37 14 16 7
市本级 0 0 0 0
孝南区 3 0 3 0
孝昌县 6 3 3 0
大悟县 6 2 2 2
安陆市 2 1 0 1
云梦县 8 3 3 2
应城市 7 3 3 1
汉川市 5 2 2 1

黄冈市 55 19 22 14
市本级 0 0 0 0
黄州区 6 3 1 2
团风县 4 1 2 1
红安县 8 3 3 2
麻城市 9 2 5 2
罗田县 2 0 1 1
英山县 8 3 3 2
浠水县 3 1 1 1
蕲春县 3 1 1 1
武穴市 8 3 3 2
黄梅县 4 2 2 0

咸宁市 27 2 18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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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 县 合计
专业计划需求

湖北医药学院 湖北科技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

市本级 0 0 0 0
咸安区 6 0 4 2
嘉鱼县 5 1 2 2
赤壁市 5 0 5 0
通城县 2 0 1 1
崇阳县 4 1 1 2
通山县 5 0 5 0

恩施州 18 7 6 5
州本级 0 0 0 0
恩施市 2 0 0 2
建始县 0 0 0 0
巴东县 8 3 3 2
利川市 0 0 0 0
宣恩县 5 3 2 0
咸丰县 3 1 1 1
来凤县 0 0 0 0
鹤峰县 0 0 0 0

随州市 17 6 5 6
市本级 0 0 0 0
曾都区 6 3 1 2
广水市 5 0 3 2
随 县 6 3 1 2

仙桃市 8 3 3 2
天门市 8 3 3 2
潜江市 8 3 3 2
神农架林区 1 1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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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湖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资格申报表

市（州） 县（市、区）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报名号

毕业学校 家庭住址

父亲或母亲

或法定监护

人信息

称谓 姓名 户籍所在地

该生高考报名信息无误。

经办人：

学校（报名点）盖章

年 月 日

1.经相关部门核查，该生及其父（母

或监护人）的农村户籍属实。

2.此表填写内容与高考报名信息一

致，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县（市、区）卫健局盖章

年 月 日

该生材料齐全，同意上报。

经办人：

市（州）卫健委盖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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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考生诚信申报承诺书

考生 （本人签名），高考报名号 。

我自愿申报普通高校招生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资格，

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我已阅知湖北省普通高校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申报条

件和国家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的相关权利义务要求。

我已阅知教育部相关文件内容：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

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3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

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部令第 36 号）中有关考生“提供虚假姓名、

年龄、民族、户籍等个人信息，伪造、非法获得证件、成绩证

明、荣誉证书等，骗取报名资格、享受优惠政策的”的处理规

定，即“在报名阶段发现的，取消报考资格；在入学前发现的，

取消入学资格；入学后发现的，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学籍；毕业

后发现的，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学历、学位证书无效，责令收

回或者予以没收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”等处

理规定。

本人承诺：

(须将以下内容抄写在横线上：我已明确申报条件和相关要求，

所填报的信息和提供的材料均真实准确，如果弄虚作假或信息

缺失，自愿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！)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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